申請國民年金所得未達一定標準

應備文件：

1. 申請書1份。 
2.最近3個月內全家人口戶口名簿影本1份。 
3.全家人口相關證明文件，說明如下：
（1）現有實際工作者檢附服務單位開具之最近3個月內薪資證明影本1份。
（2）外籍或大陸地區配偶應檢附身分證明文件或居留證影本1份。
（3）身心障礙者應檢附身心障礙者手冊或身心障礙者證明影本1份。
（4）服兵役或替代役現役者應檢附服兵役或替代役現役之證明影本  1份。
（5）年滿16歲以上在學者應檢附學生證正、反面影本1份。
（6）在學並領有公費者應檢附在學及領有公費之證明影本各1份。
（7）服刑、服役或失蹤證明。
（8）其他：離職證明、安置機構證明、榮民院外就養金證明、失業認定及失業給付證或最近1個月內公立醫療機構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之診斷證明書、低收入戶證明影本。
4.代理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1份。
如有疑問，請洽大村鄉公所社政課 張小姐  （04）8534300
